
「我是運動創業家」─運動服務業創新創業輔導計畫 
105.03.21 

核定文號：臺教體署綜(二)字第 1050008268號 

一、目的：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為積極發展運動服務產業，提升學生或民眾創造

力，舉辦「運動服務業創新創業輔導計畫」，藉由競賽創意發想，建立交流平臺，並以

教育訓練與業界導師諮詢輔導創業，激發創新構想、培植及開發具潛力之創新創業團

隊，特訂定本計畫。 

二、 計畫期程： 

(一) 競賽階段：依各年度簡章期程辦理。 

(二) 創業階段：比賽結果公布後次月 1日起 2年內。 

(三) 營運階段：自新創事業成立後，依個案需要提供輔導措施。 

三、 競賽階段： 

(一) 參賽資格及規定：依各年度公告簡章辦理。 

(二) 評選作業： 

1. 由本署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依參賽者所提申請計畫書進行評選，評選方式依

各年度公告為原則。 

2. 競賽時程、作品規定、評選作業及相關注意規定，由本署另訂之。 

(三) 獎勵方式： 

由本署視年度預算及參加隊伍作品情形擇優頒給獎金，必要時可從缺。 

四、 創業階段： 

(一) 創業期程：獲獎團隊應自比賽結果公布後次月 1日起 2年內，以得獎的創業構想為創

業核心，依商業登記法或公司法於我國境內完成之營利事業設立登記並報本署；如獲

獎團隊成員因在學或兵役因素，創業期程得延至該員於正常學制畢業或役期結束次月

1日起 2年內。 

(二) 獎勵措施：由本署視年度預算及前年度執行情形提供 50%開辦創業金，累計最高 100

萬元。 

(三) 輔導措施：由本署組成專案輔導團隊提供以下輔導措施。 

1. 提供創業相關培訓課程與輔導諮詢。 

2. 輔導新創事業登記、營運與研究發展。 

五、 營運階段： 

(一) 輔導措施： 

1. 協助申請政府創新研發補助計畫。 

2. 提供本署運動服務業貸款信用保證。 

3. 提供本署貸款利息補貼。 

4. 協助申請本署運動服務產業人才培育補助。 

(二) 獲開辦創業金者，應自收到開辦創業金後第 3年至第 7年間，擇任一無累積虧損之年

度，依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所載淨值總額百分之五，捐助「運動發展基

金」，前開補助金總額以獲開辦創業金之十倍為上限。 

六、 獎金及開辦創業金規定： 

(一) 獎金部分： 

1. 由本署視預算情形核頒獎金。 



2. 獲獎團隊應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規定繳納稅額及補充保

費。 

(二) 開辦創業金部分： 

1. 獲獎團隊如成立 2家以上新創事業時，應自行協議出 1家領取創業開辦創業金。 

2. 創業所需之業務費、人事費等項為限，必要時得報請本署同意其他開業之必要項目。 

3. 人事費：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 2萬元，不得超出總經費百分之七十為上限。 

4. 業務費：工讀費、印刷費、國內旅費、短程車資、公司設立規費、材料費、租金、廣

宣費、資訊服務費等科目為原則，必要時，得敘明理由編列其他項目。 

5. 不得支用於人員獎金、國外差旅費、公關交際費、耐久性設備、硬體修繕等費用。 

6. 開辦創業金支用期間：於完成設立登記日次日起一年內之上開費用。 

七、 經費核撥及核結： 

(一) 獎金部分：檢附領據報本署請款。 

(二) 開辦創業金部分： 

1. 新創事業單位領取創業開辦創業金時，獲獎團隊其他成員必須同意並簽立授權書予新

創事業單位負責人。 

2. 核結：按季檢附領據及相關文件報本署請款。 

八、 成效檢視：本署為考核各新創事業計畫執行成果，得辦理績效評估，其評估結果得納為

核結作業之參考。 

九、 違規處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撤銷原核定之獎金或開辦創業金，並得追繳已核

撥款項： 

(一) 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領經費。 

(二) 未依本署規定使用經費及完成會計核結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三) 妨礙或拒絕接受本署成效檢視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四) 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經判決確定。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通過簡報評選階段的團隊應參加本署舉辦之創業競賽研習營，並接受業界導師認養與

詢輔導及創業心得分享。 

(二) 本計畫之開辦創業金採部分補助，應有自籌款配合。 

(三) 獲補助新創事業單位須配合本署成效檢視相關作業並協助創業成果宣傳。 

(四) 如遇本計畫經費遭刪減，而新創事業單位縱符合本計畫補助規定，本署仍得不予補

助。 

 


